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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議員： 

 

「關注家庭暴力受害人法權會」是由一班長期關注家暴受害人法律權利的熱心人

士新成立的組織。性暴力對家暴受害人既是嚴重打擊，亦是難於啟齒的傷害，而

相關的執法及司法程序在協助受害人復原或造成二次傷害更是重要因素。 

 

我們很高興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特別跟進性罪行案件的處理有關

事宜，但很可惜本人因為工作關係未能出席 2013 年 5 月 28 日的會議，特此以書

面表達本人對保安局就法庭﹑檢控及警方現時保護性暴力受害人的一些措施及安

排的資料上的回應，希望藉此引發更多的討論及更完善現有的制度，確保受害人

的權益。 

 

針對政府提供的資料文件．指出現時已經有很多針對保護性暴力受害人的措施，

本人特別針對現有執法﹑法庭聆訊安排及檢控三方面提出意見。 

 

首先政府現有的保護措施主要都是由司法及執法機構／人員針對個案情況而酌

情採用。我們在接觸的個案經驗，見到這些措施如警方錄影紀錄證據﹑法庭電視

直播聯繫提供證據都是傾向針對兒童受害個案及涉及未成年人士的強姦個案才

會採用，而一些 16﹑17 歲未成受害人，特別一些涉及醉酒及藥物影響的個案，

或者受害人與侵犯者是相識的受害人，以及成年受害人卻往往未必受到同樣的保

護。由於現時都是由司法機構決定是否採用相關措施，於是受害人是否獲得相關

安排，主要由司法人員的主觀想法決定，而不是受害人的需要及意願，令到部分

有需要的受害人未能得到需要的保護。同時間因為有關安排的不確定性，部分受

害人因為害怕上庭的程序而放棄投訴，這亦不利司法制度伸張正義的本意。 

 

其次，法庭聆訊的受害人保護方面，很高興得悉現時高院﹑地院及裁判署都設置

受害人使用的屏風，不知道自從設置後在性暴力案件的使用率是多少？是否每位

受害人都有權利要求採用屏風後作供呢？以往陪同成年及青少年性暴力受害人

上庭的經驗，受害人的等候室是玻璃門，其他上庭人士出入都會看到，而受害人

出席聆訊時經常會與傳媒甚至被告及／或其親友同有電梯出入，對受害人造成另

一種威脅。亦有受害人在法庭聆訊前未獲安排探訪法庭，在庭上聆訊期間情緒失

控，但沒有任何支援，使受害人在聆訊過程飽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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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警方及檢控方面，警方反映「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安排一位接受過

處理性暴力受害人訓練的同性別警務人員進行會面。受害人可讓其家人或朋友陪

同，警方亦為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服務。本人對於警方的描述感到不太明白，

因為如果警方一開始就採用「一站式」服務，那就應該傳召「一站式」服務團隊

處理，於是只要跟著「一站式」服務模式就可。 

 

而現時警方的說法是什麼方法都有可能，作為長時間從事及關注性暴力受害人法

律權利的組織，我們的經驗是什麼都有可能發生。受害人可能得到「一站式」服

務，以減少她們面對調查的壓力；亦有可能只是在警方﹑法醫﹑醫院程序中周旋，

到事後才轉介給社工的「一站式」服務。但「一站式」不應該是警方可能會轉介

的服務，應該是警方﹑法醫﹑醫療及社會服務跨專業為免受害人重複受害經驗，

在身心受創的情況下仍要周旋於不同的處理程序的，警方應該遇到性暴力舉報

後，便應該啟動一站式處理程序，以減少相關程序可能造成的傷害。 

 

此外，警方表示受害人可以有家人及朋友陪同，但事發混亂的情緒，受害人大多

數不會知道亦不想到可以找誰支持，這方面警方是否會主動通知受害人有關的權

利？ 

 

對於警方反映「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警方會安排一位接受過處理性暴力受害人

訓練的同性別警務人員進行會面。」的說法，本人都想知道在現實每年的女性受

害的性暴力舉報案件有多少百分比是由受訓的女警處？每間警署有幾多位受訓

女警呢？現實是警隊本來的女警的數目已經很少，而受訓的女警相信是更少，所

以「（警方）安排一位接受過處理性暴力受害人訓練的同性別警務人員進行會面。」

的安排好可能及多部分時間都不切實不可行的。 

 

至於檢控方面，近期保安局局長勸喻女士少飲酒免被侵犯的言論，加上在前線接

觸到因為受害人涉及醉酒及藥物影響的個案投訴，因為她們的醉酒及受藥物影響

而被質疑的個案，令人擔心警方執法及律政處對這些個案的執法及檢控的公正

性，實在有必要有關方面澄清其處理的立場及原則。 

 

就著上述不同的情況及關注，本會有以下的建議： 

 

1. 應該以一視同仁的原則處理不同年齡﹑不同程度及不同關係下發生的性暴力

受害人，給予相同的保護及保障權利； 

2. 應該由受害人決定是否或者採用那些司法﹑執法及法庭認可的保護安排，而

司法﹑執法及法庭機關有責任讓受害人及早知悉有關權利； 

3. 為性暴力受害人全面採取「一站式」處理性暴力舉報個案，由專門服務人員



陪同及支援受害人面對整個報警﹑法檢﹑醫檢﹑上庭程序，提供適切的輔導，

以確保受害人獲得法律﹑醫療及社會服務的全面保障； 

4. 為保障性暴力受害人私隱設立受害證人的等候室，特別出入法庭通道，及受

害證人的法庭支援服務，在法庭聆訊前主動安排受害證人探訪法庭，提供出

庭前輔導及在為聆訊期間情緒失控的受害證人提供即時輔導； 

5. 促請保安局及律政署檢討部門內針對處理涉及醉酒及藥物影響的性暴力個

案投訴的政策﹑程序﹑價值取向及態度，對公眾作出詳盡的說明。 

 


